
附件一 

400-470 兆车载无线电通讯设备供应商供货要求 

一、供货要求 

为保证产品的合法来源和售后服务质量，供应商供货要求如下： 

1、所有供货商品必须是未经拆封的原厂包装、原装正品。 

2、供货时需提供原厂售后服务承诺书以及原厂供货证明。 

3、所供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并具有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设备

需通过珠海市无线电委员会的无线通讯设备检测，如检测不通过，则供应商无条

件退款，合作终止。 

4、供应商所供设备必须兼容现有集群对讲系统(现有集群对讲系统为：DMR 数字

对讲系统)，且供货后需进行安装调试，直至设备可正常接入集群系统。否则供

应商应更换设备直至所供设备可以正常使用。如更换三次仍无法正常兼容系统者，

则供应商无条件退货，合作终止。 

5、为确保供应商所供设备能够正常兼容现有集群系统(现有集群对讲系统为：DMR

数字对讲系统)，供应商所供设备通过调试正常接入现有系统后，需要经一个月

的试用期。试用期内不可以发生如下问题： 

①、因兼容性问题导致设备无法在现有系统中正常使用。 

②、因兼容性或设备本身问题对现有系统整体的稳定性与可用性产生任何不良影

响。 

如在试用期内发生上述问题，则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合作终止。并承担系统

异常或故障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包含赔偿责任与法律责任。 

6、报价须包含相关所有费用，不得中标后再议价，需免费送货上门以及进行设

备安装调试（需根据用户需求对车辆进行安装并连接车载电源）。因所供设备无

法正常兼容现有系统所产生的所有退换货相关费用（含更换设备的差价、安装调

试费、运输费、人工费等），均由设备供应商承担。 

7、供应商所供设备必须支持 DMR 数字集群功能，兼容 DMR 数字集群系统。 

8、付款方式： 

   到货后，通过入网检测（常规数字功能检测、集群功能检测），支付 50%货款，

成功通过一个月试用期后，支付剩余 50%货款。 



二、设备清单 

2.1 400 兆车载台购买清单 

设备名称 品牌 数量 

400-470M.IIB 数字集群车载对讲机 / 4 台 

合计（以上报价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车载台标配需包含： 

- 1x 吸盘车载天线 

- 1x 车载电源模块或固定台电源（按实际需求提供） 

- 1x 手持 FIST 麦克风 

- 1x 车载扬声器(5W) 

- 1x 电源线 

- 1x 中文用户手册 

- 一年标准保修 

 

 

 

 

 

 

 

 

 

 

 

 

 

 

 

 

 

 



三、设备参数： 

3.1  400-470M.IIB 车载数字集群对讲机设备参数 

 
 



 

 


